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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卫职健〔2021〕42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《福建省
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

认可程序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职控中心、

省卫生健康监督所，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乙级资质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国家

卫生健康委令第 4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及《国家卫生健康委

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规定要求，

进一步规范全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认可及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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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，现将《福建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认可程

序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做好宣传贯彻工作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《办法》颁发的重要意

义，切实抓好《办法》及其配套文件的贯彻落实。要通过培训、

设立咨询电话及网络宣传等形式，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宣

传解读《办法》，讲清讲透《办法》的新要求、新举措，为《办

法》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氛围。

二、有序推进资质认可衔接过渡

按照“有序衔接、省时快捷”的工作要求，省卫健委将分

批次分时段受理乙级机构资质认可（含资质变更、资质延续、

增加业务范围）申请。

（一）按照《办法》的有关精神，对资质已到期的乙级职

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在提交资质延续材料后，其资质继续有

效至评审结束。

（二）2021 年 6 月 1日，开始受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

乙级资质申请。因疫情防控需要暂不能开展现场技术考核的，

省卫健委可以适当调整受理申请的时间。

三、强化质量管理考评

技术服务机构承担质量控制的第一责任，要严格按照法律

法规规范标准，严格质量控制，规范技术服务。省卫健委负责

指导全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乙级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市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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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“机构注册所在地”和“技术服

务所在地”的属地监管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卫生技术服

务乙级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。省卫健委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质

量考评，质量考评结果将作为资质认可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强化监督检查抽查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有关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

要求，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业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事

中事后监管，将在闽从业机构监督执法纳入年度执法任务，结

合职业病防护设施抽查、用人单位日常监督检查等专项工作，

做好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延伸检查，切实加大监管力度，

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对违法失信行的，依法向社会公开，实行

分类监管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5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